附件4
2024年度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资格认定

奖励（专题五）备案指南
（一）备案范围
《珠海市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管理办法》（珠科创〔2023〕109号）生效之日（2024年2月1日）起，获国家、省科技主管部门初次认定的全国、省重点实验室，国家、省技术创新中心；获省科技主管部门初次认定的省新型研发机构。
（二）支持方式
1.对通过重组（新建）考核评估的全国重点实验室，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牵头组建单位给予配套经费支持。支持资金由市、区按照财政分成比例共同承担。

2.对获省科技主管部门初次认定的广东省重点实验室，按照省有关规定对牵头组建单位给予配套经费支持。支持资金由市、区按照财政分成比例共同承担。

3.对初次认定的国家、省技术创新中心，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、200万元的奖励。支持资金由市、区按照财政分成比例共同承担。

4.对初次认定的省新型研发机构，一次性给予150万元的奖励，支持资金由市、区按照财政分成比例共同承担。

（三）备案材料要求

1.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资格认定奖励备案表。

2.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资格认定完整申报材料。

3.获得上级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相关文件。

4.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。
5.已阅知《市科技创新局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相关规定告知书》证明文件并签名。

注：纸质材料采用A4规格页面，双面打印。所有纸质材料需在规定位置签字盖章，保持一致，并加盖骑缝章。

